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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章 事實資料 

1.1 事故經過  

民國 112年 11月 25日約 18371時，越南籍 BINH AN拖船（以下簡稱

平安輪），IMO2編號 9246126（如圖 1），總噸位31948，船上載有船長及船

員共計 17人，拖帶臺港 514001號運輸駁船（MMSI4號碼 416006589，以下

簡稱運輸駁船）（如圖 2）。國籍進安海豹娛樂漁業漁船（以下簡稱「進」船），

總噸位 13.70，漁船統一編號 CT2-7157（如圖 3），船上載有船長、漁航員

及乘客 14人共計 16人。於臺南市安平漁港西方約 6.4浬處，「進」船與平

安輪拖帶之運輸駁船發生碰撞，造成「進」船艏凹陷，船艏甲板處周圍及欄

杆變形，本事故造成「進」船 1名國籍乘客落海失蹤後死亡5、船長及漁航

員重傷、5名乘客輕傷，無環境污染。 

 

圖 1.1-1平安輪靠泊高雄港時之外觀圖（事故後） 

                                           
1 本報告所列時間均為臺北時間（UTC+8 時間），時間同步採用平安輪駕駛臺監控攝影機時間系統。 
2 國際海事組織（International Maritime Organization, IMO）。 
3 船舶總噸位是指船舶所有圍蔽艙間之總體積，無單位表示。 
4 海上行動業務識別（Maritime Mobile Service Identity, MMSI） 
5 民國 112年 12月 5日約 1110 時，海巡署金馬澎分署第七岸巡隊於澎湖縣奎壁山岸際海灘發現該名落

海乘客遺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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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2運輸駁船靠泊高雄港時之外觀圖（事故後） 

 

圖 1.1-3「進」船旗津漁港執行特別檢查之外觀圖（事故前6） 

                                           
6 民國 111年 10月 18日，「進」船於高雄旗津漁港完成第一次特別檢查（金屬護欄共有 14根支撐

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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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平安輪之航行資訊 

根據船員訪談紀錄及相關證書，台船環海風電工程公司（以下簡稱台

船環海）為執行中能風場工程，透過嘉時航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嘉

時航運）租用越南籍平安輪及國籍運輸駁船。 

根據海巡署岸際雷達及船舶自動識別系統（Automatic Identification 

System, AIS）紀錄，民國 112 年 11 月 24 日約 0548 時至 0630 時期間，平

安輪於興達港外海下錨並完成拖帶運輸駁船之拖纜固定作業，航行計畫為

前往彰化外海。1535 時，台船環海完成 Jacket Sea Fastening & Barge 

Inspection Checklist，包括運輸駁船的航行燈檢查。 

民國 112年 11月 25日約 1540時，平安輪拖帶運輸駁船往北航行，船

位位於興達港西側約 5.4 浬。約 1820 時，平安輪位於安平漁港西側約 6.3

浬，航向 338度，航速 2.5節。 

1.1.2 兩艘漁船與運輸駁船之交叉相遇資訊 

根據船員訪談紀錄及海巡署岸際雷達紀錄，約 1755時，一艘龍丸 888

號娛樂漁業漁船（以下簡稱「龍」船）駛出安平漁港堤口，航向 260度，航

速約 9節。平安輪主桅燈、左右舷燈、艉燈及限制運轉燈（本案為拖曳燈）

均開啟；運輸駁船之左右舷燈及風電基架頂端的環照燈均開啟。約 1823時，

「龍」船與平安輪航行航跡交叉相遇情勢；約 1826 時，「龍」船從運輸駁

船右舷後方穿越至左舷後方，兩船未發生碰撞。 

1835:06時，平安輪航向 339度，航速 2.3節；「進」船位於平安輪右後

方，航向 276度，航速 16.6節，兩船相距約 0.36浬。1836:06時至 1837時

期間，「進」船與平安輪航行航跡交叉相遇情勢（詳圖 1.1-4）。 

1836:06時，平安輪航向 337度，航速 2.4節；「進」船位於平安輪右後

方，航向 265.8度，航速 13.75節，兩船相距約 0.23浬。1836:26時，平安

輪航向 337 度，航速 2.4 節；「進」船位於平安輪右後方，航向 265.8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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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速 13.75 節，兩船光點相距約 0.21 浬。1836:58 時至 1837:02 時期間，

「進」船位於平安輪南方 0.2至 0.13浬，航向 266度，航速 13.8節。 

 

圖 1.1-4 「進」船、「龍」船與平安輪之航跡圖 

1.2 人員傷害 

平安輪為越南籍，船上載有越南籍船長及船員共計 17人，全員均安。 

「進」船為國籍漁船，船上載有國籍船長 1名，國籍漁航員 1名及 14

名國籍乘客，共計 16人。本事故造成 1名國籍乘客落海後死亡、1名船長

及 1名漁航員重傷、5名乘客輕傷，傷亡統計7詳表 1.2-1。 

  

                                           
7 依國家運輸安全調查委員會重大運輸事故人員傷亡認定原則區分輕傷及重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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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1 「進」船傷亡統計 

傷 亡 情 況 船 長 船員／漁航員 乘 客 總 計 

死 亡 0 0 1 1 

重 傷 1 1 0 2 

輕 傷 0 0 5 5 

無 傷 0 0 8 8 

總 計 1 1 14 16 

1.3 船舶損害情況 

「進」船左右兩側水線以上大範圍撞擊嚴重，艏尖艙艙壁潰縮約 30公

分，艏尖艙甲板結構斷裂，下陷約 40公分。船艏金屬護欄彎曲變形，2根

斷裂（詳圖 1.3-1）。「進」船駕駛臺 2 部航儀顯示面板破損（詳圖 1.3-2）；

方向盤向右彎曲；駕駛臺後方玻璃門框彎曲變形。駕駛臺外左後樓梯彎曲

變形。右舷 1具船外機故障。 

 

圖 1.3-1「進」船船艏受損之外觀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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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2「進」船駕駛臺航儀受損之外觀圖 

1.4 其他損害情況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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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人員配置 

1.5.1 平安輪船員經歷 

表 1.5-1 平安輪船員基本資料表 

項 目 船 長 大 副 輪 機 長 

國 籍 越南 越南 越南 

性 別 男 男 男 

出 生 日 期 1985/10/xx 1975/05/xx 1973/01/xx 

護 照 效 期 2029/06/xx 2031/05/xx 2028/08/xx 

海 上 資 歷 
船員資歷 15年 

船長資歷 5年 

船員資歷 24年 

大副資歷 18年 

船員資歷 20年 

輪機長資歷 10年 

本 船 時 間 8個月 6個月 7個月 

證 書 種 類 
3000總噸以上 

船長證書 

3000總噸以上 

大副證書 

3000瓩以上 

輪機長證書 

1.5.2 平安輪船員事故前 72小時活動 

根據平安輪船長與當值船員訪談紀錄，本事故發生前 72小時，工作與

休息時間正常，身體狀況良好，健康狀況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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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 「進」船船員經歷 

表 1.5-2 「進」船船員基本資料表 

項 目 船 長 漁 航 員 

國 籍 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 

性 別 男 男 

出 生 日 期 民國 52年 10月 xx 日 民國 60年 06月 xx 日 

身 份 證 號 碼 X12xxxxxxx X12xxxxxxx 

海 上 資 歷 20年 5.5 年 

本 船 時 間 1年 6個月 

證 書 種 類 三等船長 漁航員 

1.5.4 「進」船船員事故前 72小時活動 

根據「進」船船長與漁航員訪談紀錄，本事故發生前 72小時，工作與

休息時間正常，身體狀況良好，健康狀況良好。 

1.6 天氣及海象 

依據平安輪航海日誌（Logbook8）記載， 1800時至 2000時事故期間，

風向東北風、風力 3至 4級，浪高 0.6至 1公尺，能見度良好，氣溫約 28°C。 

依據「進」船船舶海事報告書記載，事故期間，風向東北風、風力 4至

5級，浪高 0.9公尺，能見度 6浬。 

  

                                           
8 Logbook 航海日誌是船舶管理，運行和航行中重要事件的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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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船舶資料  

1.7.1 平安輪 

表 1.7-1 平安輪船舶基本資料 

船 舶 基 本 資 料 表 

船 旗 國 越南 

船 籍 港 胡志明市 

國際海事組織編號（ I M O  N o .） 9246126 

船 舶 呼 號 3WND 

船 舶 用 途 多功能船 

船 身 材 質 鋼材 

總 噸 位 1948 

船 （ 全 ） 長 64.0公尺 

船 寬 15.00公尺 

舯 部 模 深 6.80公尺 

船 舶 所 有 人 
PETOVIETNAM TECHNICAL 

SERVICES CONPANY 

船 舶 管 理 公 司 PTSC MARINE 

船 舶 經 營 人 PTSC MARINE 

船 舶 建 造 日 期 2002年 2月 

船 舶 建 造 地 點 PAN-UNITED SHIPPING PTE.LTD. 

主 機 型 式 柴油機MAK 6M32 / 3,944HP 

主 機 製 造 廠 商 MaK Motoren GmbH 

檢 查 機 構 VIETNAM REGISTER 

船 員 最 低 安 全 配 額 12人 

安 全 設 備 人 數 配 置 58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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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 運輸駁船 

表 1.7-2運輸駁船船舶基本資料  

船 舶 基 本 資 料 表 

船 旗 國 中華民國 

船 籍 港 高雄港 

國際海事組織編號（ I M O  N o .） 不適用 

船 舶 呼 號 無 

船 舶 用 途 運輸駁船 

船 身 材 質 鋼 

總 噸 位 13521 

船 （ 全 ） 長 142.00公尺 

船 寬 41.00公尺 

舯 部 模 深 8.00公尺 

船 舶 所 有 人 臺灣港務港勤股份有限公司 

船 舶 管 理 公 司 臺灣港務港勤股份有限公司 

船 舶 經 營 人 臺灣港務港勤股份有限公司 

船 舶 建 造 日 期 民國 109年 6 月 

船 舶 建 造 地 點 高雄／高鼎遊艇股份有限公司 

主 機 型 式 無 

主 機 製 造 廠 商 無 

檢 查 機 構 財團法人驗船中心 

船 員 最 低 安 全 配 額 0人 

安 全 設 備 人 數 配 置 2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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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 「進」船 

表 1.7-3「進」船基本資料 

船 舶 基 本 資 料 表 

船 旗 國 中華民國 

船 籍 港 安平港 

國際海事組織編號（ I M O  N o .） 不適用 

船 舶 呼 號 BD9157 

船 舶 用 途 娛樂漁業漁船 

船 身 材 質 玻璃纖維強化塑膠 

總 噸 位 13.70 

船 （ 全 ） 長 14.47公尺 

船 寬 3.30公尺 

舯 部 模 深 1.10公尺 

船 舶 所 有 人 私人 

船 舶 管 理 公 司 私人 

船 舶 經 營 人 私人 

船 舶 建 造 日 期 民國 111 年 8 月 

船 舶 建 造 地 點 高雄市 / 聖昌造船有限公司 

主 機 型 式 汽油舷外機 3部 / 900 HP 

主 機 製 造 廠 商 水星牌 MERCURY 

檢 查 機 構 交通部航港局 

船 員 最 低 安 全 配 額 2人 

安 全 設 備 人 數 配 置 19人 

「進」船安裝 4具航行燈（1具桅燈，1具艉燈，2具舷燈）；3具環照

燈（2具紅燈，1具白燈）。 

1.7.4 平安輪與運輸駁船之拖航航行燈 

依據平安輪航行燈佈置圖，平安輪航行燈包括：信號燈、艉燈、航行舷

燈9、桅燈、錨燈及拖曳燈等，航行燈之位置（詳圖 1.7-1）。平安輪航行燈

由駕駛臺航行燈控制臺直接開啟或關閉（詳圖 1.7-2）。3 具主桅燈朝前探

照、航行舷燈、拖曳燈及艉燈。 

                                           
9 平安輪航行舷燈有兩個，對稱置於左舷及右舷，分別為紅色燈質及綠色燈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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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運輸駁船的航行燈佈置圖，該船的航行燈包括：艏錨燈、艉錨燈、

舷燈10、艉燈（詳圖 1.7-3）。有人值守及靠泊期間，運輸駁船的航行燈適用

船上的發電機供應電力，並透過控制盤開啟與關閉。運輸駁船於海上運送

風電基架期間，運輸駁船的航行燈是使用加裝的太陽能舷燈與太陽能艉燈

11，於日照條件不足下，會自動開啟。 

 

圖 1.7-1 平安輪航行燈位置圖 

                                           
10 運輸駁船有 2個舷燈，對稱置於左舷及右舷，分別為紅色燈質及綠色燈質。 

11 太陽能 LED 航行燈（持續亮光模式恆定光線可見度：3NM 燭光輸出：112.5°左舷/ 右舷燈；135°艉燈；

225°桅燈。在黃昏時自動開啟，黎明時自動關閉充滿電狀態下最多可運行 120 小時）。製造商安良船燈

照明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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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2 平安輪航行燈控制臺 

 

圖 1.7-3運輸駁船航行燈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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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 「進」船船舶檢驗紀錄及勘查紀錄 

根據「進」船動力漁船生命史重點管理資訊報表：民國 111年 11月 15

日「進」船取得新建證照；民國 111 年 11 月 29 日，該船通信設備增加一

套 AIS，無異常註記。 

根據航港局提供「進」船的小船執照，民國 111 年 10 月 18 日於高雄

旗津漁港完成第一次特別檢查，無異常註記。圖 1.7-4為第一次特別檢查檢

附之圖說，金屬護欄共有 14 根支撐架。民國 112 年 10 月 31 日，「進」船

於安平完成定期檢查，無異常註記。 

 

圖 1.7-4「進」船第一次特別檢查時檢附之圖說 

民國 112年 11月 26日與 28日，專案調查小組會同船東與航港局人員

至安平漁港勘查「進」船受損情況，勘查發現： 

⚫ 船艏左右兩側水線以上大範圍撞擊嚴重，防撞艙壁潰縮約 30公分，

艏尖艙斷裂約 40公分並下陷（玻璃纖維材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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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船艏金屬護欄後方(駕駛臺左側外)約 1 公尺處，船殼外緣出現 1

道約 1.6公尺的暗紅色油漆，乾牆外出現不明灰白色粉末。駕駛臺

前段舷牆以下約 30公分，水線以上有 2處刮痕。 

⚫ 駕駛臺中段左側船殼外緣，舷牆外出現約 10 公分暗紅色油漆。駕

駛臺後段左側船殼外緣，舷牆外出現約 30公分暗紅色油漆。 

⚫ 駕駛臺 AIS及全球衛星定位系統（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 GPS）

顯示螢幕有前後撞擊痕跡；經詢問是航行中許船長頭部撞擊。 

⚫ 駕駛臺內有 5盞燈；方向盤左側有 2部滅火器；撞擊後，滅火器脫

離原先木製盒子，並擊中漁航員左腿。 

⚫ 事故航次，駕駛臺 AIS 主機，GPS 主機有開啟畫面（12V）；監控

攝影機（Closed-Circuit Television, CCTV）使用船用電瓶（24V）過

於耗電，航行中不開啟，通常到釣魚場才開啟。 

⚫ 於住艙內發現 1 臺全新未拆封應急指位無線電示標（Emergency 

Position Indicating Radio Beacon, EPIRB）；船外與駕駛臺未發現

EPIRB，未發現 EPIRB的固定架。 

⚫ 所有救生衣無破損（含 1件兒童救生衣）；1件有書寫船名。 

⚫ 事故航次航行中，駕駛臺內有船員 2人，4名釣客，另 1名釣客躺

臥於住艙。碰撞前，左舷走道有 3名釣客未穿著救生衣站立著；右

舷走道有 2名釣客未穿著救生衣站立著，船艉有 2名釣客。 

1.7.6 平安輪及運輸駁船船舶檢驗紀錄與勘查紀錄 

美國驗船協會（American Bureau of Shipping, ABS）多次派員登輪檢驗

平安輪，最近一次檢驗日期為西元 2023 年 7 月 13 日，ABS核發之相關證

書無異常註記。 

我國航政主管機關核發之運輸駁船之相關證書（含船舶安全管理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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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證書）無異常註記。 

航港局最近一次登輪檢驗運輸駁船為民國 111 年 10 月 20 日於安平商

港施行定期檢查，檢驗方式為水面檢查，檢查結果為合格（此次檢查結果

適航性認可）。 

民國 112年 11月 26日與 29日，專案調查小組會同台船環海與航港局

人員至高雄港勘查平安輪及運輸駁船受損情況，勘查發現： 

⚫ 平安輪未安裝船舶航行資料紀錄器，安裝 2 套雷達自動測繪設備

（Automatic Radar Plotting Aids, ARPA）。 

⚫ 平安輪對外有 4部 CCTV，其中 2部有拍到漁船接近畫面，其中一

具 CCTV 安於駕駛臺正後方；另一部 CCTV 安於主桅杆的頂部

（Monkey Island）。 

⚫ 事故當晚，平安輪船員自平安輪駕駛臺拍攝運輸駁船之照片，該照

片可看到風電基架警示燈開啟（白色）及左舷舷燈開啟（紅色），

詳圖 1.7-5。 

⚫ 航港局派員對平安輪執行檢查，該輪航行燈包括：信號燈、艉燈、

航行舷燈、桅燈、錨燈及拖曳燈等。該次檢查未發現航行燈異常。

此外，平安輪航行燈由駕駛臺航行燈控制臺直接開啟或關閉。 

⚫ 運輸駁船的航行燈使用太陽能，會自動發亮。 

⚫ 運輸駁船右船艏後方約 20 至 30 公尺，水尺標示 4 至 5 公尺區域

存在 2片白色刮痕。 

⚫ 11 月 26 日 1835 時，台船環海人員拍攝之運輸駁船加裝的太陽能

舷燈與太陽能艉燈之照片，右舷燈下半部開啟（綠色），及艉燈開

啟（白色），詳圖 1.7-6。 

⚫ 11月 29日，運輸駁船正規右舷燈，燈座內 2燈泡其下燈已燒盡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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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剩上燈泡正常。加裝的太陽能的右舷燈，發現束帶綁紮燈色相

當，無遮光罩與無普照角限制，詳圖 1.7-7。 

 

圖 1.7-5 平安輪船員拍攝之運輸駁船舷燈及風電基架警示燈開啟照片 

 

圖 1.7-6 運輸駁船太陽能舷燈與艉燈船開啟照片（事故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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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7 運輸駁船正規右舷燈開啟測試照片（事故後） 

1.8 航次資料 

民國 112年 11月 24日，約 0600時，平安輪在興達港錨地進行運輸駁

船的拖帶組合作業；1542時平安輪由興達港出發拖帶運輸駁船出港，駁船

船上載運一套風電基架（Jacket），預計運到彰化外海中能風場安裝。風電

基架重量約 1300噸，長寬高為 28呎 x25呎 x 68呎，於頂端安裝一盞環照

燈（白燈）。 

11 月 24 日 2000 時至 11 月 25 日 1340 時期間，平安輪於興達港西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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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海域來回航行；11 月 25 日約 1540 時，平安輪拖帶運輸駁船往北航行，

船位位於興達港西側約 5.4浬。 

11 月 25 日，「進」船船上載有 1 名國籍漁船船長、1 名國籍漁航員及

14名國籍乘客，預計 1730時，從臺南市安平漁港出海，前往西南海域馬頭

窟釣白帶魚，次日早上 0630時返回。 

1.9 船舶交通服務與管制 

根據「安平信號台標準作業程序」，安平港船舶交通服務系統（Vessel 

Traffic Service, VTS）24小時作業，使用特高頻（Very High Frequency, VHF）

第 12頻道及第 16頻道守值。  

1.10 相關紀錄器資訊 

依據海上人命安全國際公約，平安輪、「進」船及「龍」船船舶總噸位

未達 3000，無須安裝船舶航程資料紀錄器（Voyage Data Recorder, VDR）。 

本事故相關紀錄器資料，包括：船舶自動識別系統（AIS）12、岸際雷

達紀錄資料13及平安輪船載平安輪駕駛臺 CCTV 資料。本報告時間同步採

用平安輪駕駛臺 CCTV時間系統，時間同步公式如下： 

平安輪 CCTV時間=AIS時間+32秒=岸際雷達時間+22秒  

平安輪駕駛臺 CCTV時間 1836:53時，「進」船與平安輪拖帶的運輸駁

船碰撞。 

1.10.1「進」船、「龍」船與平安輪之 AIS航跡紀錄 

根據航港局「臺灣海域船舶動態資訊系統」紀錄，查無「進」船 AIS航

跡資料。根據Marine Traffic網站紀錄，民國 112年 9月 1日至 12月 31日

                                           
12 參考 IMO MSC.74(69) AIS 性能規格，船舶航速 14節以下，AIS 傳送及紀錄間距為 12 秒；船舶航速

14 節以下且轉向，AIS 傳送及紀錄間距為 4 秒。 
13 係由海巡署建置「環島智慧型岸際監控系統」輸出船舶航跡，每 10秒一筆 EXCEL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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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間，「進」船 AIS航跡資料只有 9月 13日屬於 AIS開啟狀態。 

「龍」船與平安輪之 AIS航跡資料（詳圖 1.1-4，圖 1.10-1）摘錄如下： 

⚫ 1756時（AIS時間 1755時），「龍」船駛出安平漁港，參考航向 260

度，航速 9節。 

⚫ 1801時（AIS時間 1800時），平安輪位於安平港西南外海約 6.5浬，

航速 2.9節，航向 350度。 

⚫ 1817（AIS 時間 1816 時），平安輪位於安平港西側外海約 6.5 浬，

航速 2.4節，航向 342度。 

⚫ 根據平安輪航海日誌紀錄，1826時（AIS時間 1825時），當值船員

看見一艘漁船高速靠近平安輪右船船舷，並從平安輪右船艉後方橫

越至左船艉（事後比對，該漁船為「龍」船） 

⚫ 1827時（AIS時間 1826時），平安輪位於安平港西方海面約 6.6浬，

航速（SOG14）2.6節，航向 339度。 

⚫ 1836:49時（AIS時間 1836:17時），平安輪位於安平漁港西方約 6.4

浬，航速（SOG）2.4節，航向 329度。 

⚫ 1836:59時（AIS時間 1836:27時），平安輪位於安平漁港西方約 6.4

浬，航速（SOG）2.4節，航向 329度。 

⚫ 根據平安輪航海日誌紀錄，1838時，當值船員看見一艘漁船從平安

輪後方與運輸駁船前方橫越（事後比對，該漁船為「進」船）。 

⚫ 約 1944時，平安輪掉頭回航；約 2140時回到事故海域協助搜尋落

海乘客。 

                                           
14 Speed Over Ground (knots), SOG 對地航速。 



 

21 

 

1.10.2「進」船之岸際雷達航跡紀錄 

⚫ 1816 時，「進」船駛出安平漁港，參考航向約 260 度，航速從 7 節

增至 17節。 

⚫ 1830:38時（岸際雷達時間 1830:16時），「進」船位於平安輪東方約

1.67浬，航速 17.3節，航向 260度。 

⚫ 1834:38時（岸際雷達時間 1834:16時），「進」船位於平安輪東南方

約 0.59浬，航速 15.5節，航向 276度。 

⚫ 1835:38時（岸際雷達時間 1835:16時），「進」船位於平安輪東南方

約 0.32浬，航速 16.6節，航向 276度。 

⚫ 1836:38時（岸際雷達時間 1836:16時），「進」船位於平安輪東南方

約 0.22浬，航速 13.7節，航向 266度。 

 

圖 1.10-1「進」船與「龍」船橫越平安輪期間之航跡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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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3「進」船、「龍」船與平安輪之 CCTV錄像 

根據平安輪駕駛臺 CCTV15錄像紀錄（詳附錄 1及附錄 2）摘錄如下: 

⚫ 1836:48時，「進」船駕駛臺前方照明燈首次出現在平安輪駕駛臺右

後方。 

⚫ 1836:53時，「進」船船艏撞擊到運輸駁船右舷，「進」船駕駛臺前

方照明燈熄滅。 

⚫ 1837:12時至 1837:40時期間，「進」船從運輸駁船前方橫越。 

⚫ 1838:14時，平安輪船員使用探照燈掃視「進」船，之後繼續航行。 

1.11 訪談紀錄  

專案調查小組進行人員訪談時，平安輪的船長、船副與幹練水手是使

用英文溝通，事後作成英文訪談紀錄交由當事人確認，再翻譯成中文。其

他人員訪談係以中文為主，事後作成中文訪談紀錄交由當事人確認。 

本節訪談摘要中，受訪者稱 Platform或 Barge係指運輸駁船。「進」船

船長、漁航員與乘客，受訪時稱平臺或工作平臺，係指運輸駁船。 

1.11.1平安輪船長訪談摘要 

受訪者表示，持有越南核發的適任證書，海勤資歷約 15年，擔任拖船

船長資歷 5 年，認為應擁有足夠經驗和相關證書。進入 PTSC Marine 公司

前，曾在 2 家公司擔任過拖船船長，在這家公司工作約 8 個月，上船服務

前，管理公司無提供具體訓練，但公司提供有關拖船拖帶操作相關的標準

操作程序（SOP）。 

受訪者表示，本事故發生前 72小時，工作與休息時間正常，身體狀況

良好，健康狀況良好。每日當值時間共 8 小時，可能稍微多一點，班表為

                                           
15 CCTV 安裝於平安輪駕駛臺正後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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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00時至 1100時及 1300時至 1700時。 

受訪者表示，本航次是 11月 24日下午 1542時開航，船艏及船艉吃水

5.4公尺，主機、舵機、航行設備與無線電設備均正常，開航前已簽發船長

常規命令（Master's Standing Orders）及船長夜間命令（Master's Night Orders）

給大副。本船安裝 2部 ARPA雷達，本船無 VDR。本船安裝 5具 CCTV，

當時只有外部的 CCTV處於監控與記錄狀態，駕駛臺內部的 CCTV無錄影

紀錄。 

受訪者表示，當時能見度非常好，超過 5 浬，天空晴朗，月光非常明

亮。大副在駕駛臺值班，通知有一艘漁船從本船後方拖纜（位於水面下）之

間穿越，該漁船從本船後方右舷四分之一處接近並通過運輸駁船左舷。當

時走到駕駛臺後方查看，發現漁船已穿越拖纜並位在運輸駁船左舷，該漁

船看起來處於正常狀態，判斷漁船無觸碰運輸駁船。 

受訪者表示，直到安平 VTS通知，有一艘漁船與本船發生碰撞及人員

落海，要求返回興達港外海等待後續相關資訊。由於當時本船正拖帶運輸

駁船，運轉能力受到限制，無法在該水域內立即轉向返回，後本船選擇在

附近寬闊水域內轉向，依據港口機關及海巡署指示返回興達港外海。 

受訪者表示，平安輪拖帶運輸駁船任務，駁船總長度 142 公尺，拖帶

纜總長度約 195 公尺，包含平安輪主脫鋼纜長度 160 公尺。每次航行前都

會準備航程計畫及航行檢查表、運輸駁船的點檢表，與盤點紀錄。本次開

航期間，平安輪航行燈號正常，運輸駁船的航行燈及風電機基架上方的閃

白燈目視均正常。 

1.11.2 平安輪大副訪談摘要 

受訪者持有越南核發之適任證書，海勤資歷約 24年，擔任本公司大副

職位約 18年，包括之前在油輪和散貨船上工作，在船上服務 6個月。在登

輪服務前，公司沒有提供具體的訓練，船上有與拖帶操作相關的標準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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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SOP）。在事故發生前的 72 小時內，工作時間是正常，值班時段從

0600時至 1200時，及 1800時至 2400時。 

受訪者表示，11月 24日約 1542時，本船船從興達港出發，拖曳著運

輸駁船前往興達港外等待台船環海的指示。事故當時，於駕駛臺當值。本

船所有航行燈、拖曳燈和警示燈，包括運輸駁船的側面和頂部燈光，都已

開啟，拖船甲板上的燈光也開啟。船速約 1至 1.5節，拖帶拖纜長約 160公

尺，因為本船航行速度慢，拖纜未完全受力，故垂入水面以下。 

受訪者表示，事故當日當值期間，開啟 2 部 ARPA 雷達的警戒區功能

來擷取目標，一具顯示範圍設定為 6 至 8 浬，另一具顯示範圍設定為 2 至

3浬，雷達警戒區設定為本船周圍 3浬範圍內。約 1825時，該區域有許多

漁船，也發現幾艘漁船從安平漁港出港，為了避免 ARPA 雷達的多次警報

可能造成的混亂，關閉了警戒警報器，當時觀察到許多漁船靠近本船，其

中一艘漁船高速行駛，在 ARPA 雷達上擷取到該漁船，但無 AIS 信號、船

名或呼號顯示在 ARPA螢幕上，有看到該漁船紅燈和白燈，速度約超過 15

節，從本船右後方從靠近運輸駁船右舷。 

11 月 27 日訪談時大副表示，他沒有使用本船的喇叭汽笛警告那條漁

船，他是使用雷射筆並指示幹練水手使用探照燈警示那條漁船。12月 2日，

大副改變說法為：「我使用搜索燈和喇叭汽笛警告那條漁船」。但她仍然保

持航行速度並接近運輸駁船。我指示幹練水手向船長報告，並請船長來駕

駛臺控制情況。 

受訪者事後改稱，該漁船接近當時指示當值幹練水手向船長報告，請

船長上駕駛臺，幹練水手回到駕駛臺後使用搜索燈警告該漁船，該漁船當

時試圖從本船後方拖纜（位於水面下）之間穿越。隨後該漁船從本船與運

輸駁船之間通過，至運輸駁船左舷，處於正常狀態，認為漁船與運輸駁船

無發生觸碰，在漁船通過後拍 1 張照片，事故發生期間，本船無其他目擊

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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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於 11 月 27 日訪談時表示，事故當時無使用本船汽笛警告該漁

船，是使用雷射筆及指示幹練水手使用探照燈警示該漁船。於 12月 2日，

受訪者改變說法為：「我使用搜索燈和汽笛警告那條漁船」。但該漁船仍保

持航速並接近運輸駁船。 

1.11.3 平安輪幹練水手訪談摘要 

受訪者表示，持有越南核發之適任證書，海勤資歷約 28年，都在同家

公司服務，在這艘拖船上工作約 6個月擔任幹練水手職位。 

受訪者表示，事故當時，按照大副指示，站在控制臺前方值班，當漁船

靠近本船後，大副指示通知船長並報告本事件，請船長上駕駛臺。當回到

駕駛臺，使用探照燈警告該漁船，當時該漁船試圖通過拖船後面的拖纜，

不久後，該漁船成功通過本船後方，並船位位在運輸駁船左舷。 

1.11.4 「進」船船長訪談摘要 

受訪者稱，過去在台塑海運公司擔任商船的幹練水手及水手長，總共

海歷經驗約 20年。退休後，擔任進安海釣船的船長約 1年。本船有救生衣，

救生圈，及駕駛臺內 2 支滅火器。一般海釣行程分為半場與全場。半場就

是傍晚出海，約 0030時回港。全場就是傍晚出海，隔日早晨期間回港。 

本船 11月 23 日有載釣客出海，24 日休息。本航次受訪者與盧姓船員

在駕駛臺，另有搭載 14名釣客去釣白帶魚。本船舷燈左紅右綠正常開啟；

前桅燈後艉燈紅白紅正常開啟。本航次預計 1730 時出港，次日早上 0630

時返回，搭載 9 名釣客準備去安平安檢所點人頭，因另外 3 名釣客遲到打

電話說快抵達安平港，受訪者又回到岸邊接這 3名釣客上船，1755時再出

發去安檢。1806時報關出港，天氣及海象良好。 

受訪者表示，船頂罩邊緣亦有安裝兩種照明燈。白色細燈管位於船舷

兩側內部，供甲板人員照明用途；船舷兩側外部另有 1000瓦強力探照燈，

目的吸引魚群運用途。本航次開航中，左舷走道有 2 至 3 名釣客站立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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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舷走道有 2名釣客站立著。本船航行速度快，行駛時船頭風浪大會潑水，

請盧姓漁航員去請釣客們進來駕駛臺及船艉坐著。一開始以航向 265 度，

航速 11 至 12 節行駛，後以 17 至 18 節速度往馬頭窟行駛，馬頭窟位於安

平漁港西南方約 10浬，有正前方看到一坨燈光往北緩慢行駛。受訪者變更

航向 255 度開始避讓她，她的航行燈無法辨識，沒有看到其他障礙物，也

沒看到她後面拖的東西。撞到後，失去知覺，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受訪者表示，如有看到後面有拖東西，早就避開轉彎。清醒後因腹部撞

擊方向舵、面部亦受傷，感到呼吸急促、疼痛，搭乘海巡船艇送醫。本船曾

發射 1 枚救生信號彈通知鄰近友船與海巡署來救援。另有 3 名釣客搭乘海

巡船艇，4名釣客搭乘南極星號返回安平港。 

受訪者稱，本船的 AIS與 GPS都是開機後就有作用，使用 12V電源。

因為 CCTV攝影機很耗電，航行中 CCTV沒有開啟，只有在釣魚時才用發

電機提供 CCTV電 24V電源並開啟紀錄。所有釣客登輪都有告知救生衣位

置，從事服務業釣客是老闆無法強迫他們穿救生衣。 

受訪者提出疑問，他是第一次遇到拖船拖帶工作平臺，後面拖帶 300 公

尺的鋼纜跟工作平臺離安平港外進出口 5 至 6 海浬，這麼長的東西後面又

沒警示燈這對附近漁船是危險的。拖船應該靠外海一點，不可以太靠近安

平港的沿岸。 

1.11.5 「進」船漁航員訪談摘要 

受訪者表示，持有漁船船員證，擔任漁船船員時間約 5 至 6 年。船主

是弟弟，許船長是舅舅，最近才共同經營這條船，並擔任本船漁航員約半

年。 

本船大約下午 6點多從安平漁港出海，載 14名釣客要去馬頭窟釣白帶

魚。船上都有提供救生衣共 38件，船艉有 2個救生圈，海巡署也都有提醒，

釣客就是不穿救生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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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稱，船長站立開船，出港後向西航行，速度大約 16 至 17 節，

能見度還可以，沒有起霧。碰撞前，受訪者站於駕駛臺往下之住艙，與 1名

釣客聊天，有看到前方一艘燈光很亮的船隻。發生碰撞時，天色昏暗不清

楚具體的碰撞地點。通過海巡署安檢後，航行中左船頭有 3 名釣客站立在

架設釣組，我們有口頭請他們回到船艉就座，其中 2名釣客往後走。 

受訪者表示，本船是新建造，有關船的 AIS 與 GPS 的操作要問許船

長，所有設備安裝要問許船長，船上的 CCTV是沒有開啟。當時能見度好，

有看到拖船，本船向西航行，那條拖船是向北，本船速度約 17海浬，就算

看到也來不及反應。拖船比較大隻，許船長要繞道船後面行駛撞擊後才發

現有龐大物體在拖船後面，拖船後面的平臺體積龐大，完全都沒看到因為

沒有燈。 

受訪者稱，大約安平安檢所出港後 20 多分鐘發生碰撞，預計再 10 分

鐘就到達釣場。許船長是上半身撞到方向盤，方向盤被撞到移位，他頭部

也撞到駕駛臺的 GPS顯示面板滿臉流血，人往後彈到駕駛臺後方地板，他

面朝上仰臥在地板而且失去意識有一陣子。同此期間，受訪者跌倒滾到住

艙下面，又被身旁的滅火器及床沿擦撞，造成左腳板粉碎型骨折，左腿與

背部多處挫傷與瘀青。 

受訪者稱，碰撞後本船沒有電及失去動力，VHF失效無法呼叫；有看

到拖船與她後面那個很大的平臺。1名釣客手機有訊號，打電話報案求救，

當時海巡署要求打信號彈，讓海巡署及友船確認位置過來救援。受訪者恍

神過後去啟動開關才有燈，趕快尋找許船長，經發現倒臥在左邊駕駛座地

板上滿臉血跡已經昏迷，經受訪者叫喚約 8-10分鐘左右才恢復意識，後經

點名發現有一釣客落海，受訪者趕快啟動船外機尋找落海釣客。 

受訪者表示，發現無法啟動船外機後，經檢查電路後發現只剩 1 臺船

外機能動，許船長堅持負傷尋找不幸落海的釣客，尋找一陣子後經海巡署

要求立即將受撞擊船隻開回安平港保護其他釣客安全，海巡署在船隻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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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護時，許船長船開一陣子身體承受不住。 

 

圖 1.11-1 「龍」船乘客提供「龍」船與平安輪會遇期間之照片16 

受訪者表示，要求海巡署先將許船長載回港就醫，才忍痛開本船將 10

釣客安全送返港就醫。另有 4 個受傷釣客是友船南極星運送上岸就醫，當

時他們都可以自行走路，其他 10名釣客都是輕傷。 

受訪者表示，本航次無拍攝事故相關照片。上岸就醫後，在釣魚網路群

組有人提供當日與那條拖船差點相撞照片，還有本船釣客事後提供照片（圖

1.11-1）。 

1.11.6 「龍」船船長訪談摘要 

受訪者表示，昨日（25日）我船是比進安海豹晚一點從安平港出海，大

約晚上6點多出港，出海向西方、西南方航行。有看到那條拖船比較靠近裡

面是向北航行，基座看起來是彰化那邊的。 

我船並透過調整雷達靈敏度，雷達畫面出現2塊回跡1大1小，很遠就掃

到拖船後面的平臺。當時海面黑暗能見度很好，只看到小回跡所在方位只

有1團船燈發亮，更大雷達回跡處，海上未看見其光源。本船更靠近拖船約

                                           
16 綠色光來自平安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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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距0.25浬時，拉開駕駛室側窗探頭察看，確認是很大的基座，我船採取大

左轉避開，差一點撞到那條拖船的平臺，它主要的問題是平臺都沒有燈，

那是非常危險的情況。 

受訪者稱，最近常看到拖船拖帶相同的平臺在那海域航行。當時只能

看到基座最上方有一具很微弱的燈，那個平臺黑色鐵灰色，它四個角落的

燈都沒看到。 

1.11.7 「進」船許姓釣客訪談摘要 

受訪者表示，第 2次搭進安海豹出海，這次共 3人（許 OO、王 OO、

邱 OO）一起出海去釣白帶魚。船長有提供救生衣，一般海釣船船長不會叫

釣客穿救生衣，當天我們是沒穿救生衣。那一天剛出海後，受訪者與朋友

先在右船頭安置釣組，沒注意海上的狀況。因為航行中風浪大，才進到駕

駛臺就坐，也沒有看到駕駛臺外面的東西。 

受訪者稱，船長在駕駛臺站著開船，船長的漁航員應該在駕駛臺旁邊。

駕駛臺內有 4 個釣客坐著，前下方的住艙有 1 個人釣客在睡覺。受訪者坐

在駕駛臺船長的右後方座位，太太在左後方座位。漁船有開啟航行燈，船

外照明燈也有開啟。 

受訪者表示，應該有 6 人受傷，其中 4 名釣客搭乘南極星漁船上岸送

醫，另一位住林園的釣客左小腿被割傷縫 6針。約 1900時發生碰撞，全船

就斷電沒動力，船長昏倒在駕駛臺地上。他太太是從座位跌落樓梯滾到下

面住艙的床上，她的雙手臂及兩腿被撞傷都瘀青也腫起來，後來檢查是沒

有骨折。受訪者是右肘受傷，傷口很深縫了很多針。他朋友身上有擦傷與

瘀青。 

受訪者稱，他不認識其他人，碰撞後手機沒訊號無法求救，當時不知有

人落海。事後當天同船其他釣客說，是其中 2名（謝 OO、蘇 OO）同行的

釣客向船長的漁航員反映，他朋友不見了。那 1 名在左船頭的釣客（落海



 

30 

 

失蹤者）是往後走的時候就發生事情。 

受訪者稱，經過一段時間，船長有醒來也不知發生甚麼事。事後，受訪

者先安置他太太後，才到船外看到那條拖船後面拖著沒有燈的大船，要很

仔細才看得到。在釣魚群組內有人在討論，「龍」船也差一點撞到那條船。 

1.11.8 「進」船謝姓釣客訪談摘要 

受訪者表示，第一次搭進安海豹去釣白帶魚，這次我和 2 位朋友（蘇

OO、莊 OO）共 3 人一起出海，感覺船長在趕時間出港。駕駛臺玻璃是暗

的，從外面看不到裡面。1730時，登船等候其他釣客；約 1815時，從安平

漁港報關出港。出港後，我們 3 人都站立在左船頭這一側走道整理釣組，

浪一直打上來身體也濕了。第 1 個是莊 OO（落海），受訪者在走道中間，

莊 OO 在靠近駕駛臺門邊。漁船有開啟左右的紅綠燈，船頂上有 3 顆燈也

有開啟，船舷走道的日光燈及後甲板燈都有開啟。 

碰撞前，受訪者有看到拖船黃色的，隱隱約約有看到一個完全沒燈的

東西在它後面，它在右前方體積很大，距離不確定，工作。受訪者向蘇 OO

反映此事，2人並往左船艉的座位走去，蘇 OO剛坐下就發生碰撞。當時，

莊 OO還在船頭綑綁釣組。 

進安海豹是航行中撞到一個很大的海上的工作平臺，高度約 3 至 4 層

樓，鐵色沒有電燈照明，在它上方有一個白燈沒有很亮。記得是左船頭第 2

欄杆處與那個工作平臺右方碰撞，產生很大的撞擊聲，之後就有 BEE BEE

警示聲音，所有人的跌倒。受訪者是頭部往船頭方向仰臥倒著，此期間整

個視線右邊都看到工作平臺。 

碰撞後，船上一片混亂，受訪者向船長與漁航員反映莊 OO 不見了，

請求趕快求救。船長昏倒了，沒辦法指示救人。後來是漁航員接手處置。約

有 30分鐘，引擎都無法啟動，船就一直漂流。事故過程中，沒有人有拍攝

照片都忙著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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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9 「進」船侯姓釣客訪談摘要 

受訪者稱，他與 3 名朋友（甘 OO、蘇 OO、郭 OO）一起海釣，原本

進安海豹 1730時就要出海，因為有釣客晚到，所以海巡署安檢後，實際出

港時間大約是 1820時，航行約 20分鐘就發生碰撞。 

事故發生前，有看到拖船，4人是坐在後甲板桌子整理釣組，沒有看到

外面的情況。突然好大一聲撞擊聲，船上的人暈了都哀嚎並推擠在一起，

船就失去動力也沒有照明。 

碰撞後，駕駛臺內的船長是昏迷不醒，4人都滾到駕駛臺的門邊。受訪

者先找到頭燈，再逐一找朋友。4人都有不同的擦傷及挫傷，屬於輕傷沒有

去醫院檢查。後來才知道，有 1名釣客落海，不認識其他人。 

事後，是 1名釣客手機有訊號，他撥電話向海巡署報案，約 30分鐘海

巡署就現場救援。事後是經由海巡署人員告知，才知道拖船後面的那東西

是工作平臺。 

1.11.10 耿發企業有限公司員工訪談摘要 

經查，「進」船船東於民國 111年 11月 14日提出「進」船之「船舶無

線電電臺審驗及核發換照申請書」，該工作實際是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委託

耿發企業有限公司執行，執行後收文日期為民國 111年 11月 21日。 

民國 112年 12月 6日，專案調查小組透過電話訪談耿發企業有限公司

1名員工，該員工稱「進」船之檢驗工作沒有留存相關照片，不知道「進」

船實際安裝 EPIRB的位置。相關檢驗報告可以向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查詢，

該公司也有留存一份資料。 

1.11.11 台船環海運輸物流協調員訪談摘要 

受訪者表示，工作內容為負責協調風力發電風場內機件裝卸及運輸等

物流相關專案，安排風電基架（Jacket）或其他建材運輸，包括陸上運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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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物裝運、海上運輸。 

受訪者表示，本專案開始時就知道，因運輸駁船為無人值守平臺，上

面無住艙及廚房等居住空間，上面設備僅供貨物裝載使用，因無人值守，

為符合避碰規則的要求，規劃安裝太陽能航行燈。因平臺拖帶航行期間不

得有人員在船，無法使用發電機供電給平臺原本之航行燈，故安裝太陽能

航行燈。且使用太陽能航行燈在歐洲及其他國家是很普遍的實務作法，太

陽能航行燈須符合避碰規則要求規格。 

1.11.12 臺灣港務港勤股份有限公司副處長訪談摘要 

受訪者表示，臺港勤有 7 艘無發電機之平台船，目前用作浮動平台使

用，另有 2 艘具發電機之運輸駁船（臺港 514001 號及臺港 51601 號），臺

港 51601號已辦理停航。臺港 514001號是以光船租賃方式租給台船環海，

並且租賃當時無加裝太陽能航行燈，該燈具係台船環海自行裝設。 

受訪者認為臺港 514001號運輸駁船具發電機，並且原有航行燈經驗船

中心檢查通過，但航港局不同意被拖帶時有人員在船，致無法使用發電機

發電供原有航行燈使用，為符合避碰規則相關規定，於夜間拖帶時，僅能

使用太陽能航行燈，以達到警示功能。臺港 514001號與其他部分於風場作

業具發電機之運輸駁船上,有衛浴與廁所等生活設施，如主管機關能開放於

拖帶時，人員能在船上當值，則可使用船上原有之航行燈，於夜間拖帶時

予以警示其他船舶。 

1.11.13 眼科醫師訪談摘要 

受訪者為眼科專科醫師，協助說明「進」船船長於民國 112 年 11 月 1

日（事故前 24天）於臺南市成大醫院眼科門診之病歷資料。 

「進」船船長病歷顯示，患者 2 個月前曾被油潑濺到右眼，有疼痛及

角膜擦傷情形，受訪者表示角膜表面會修復無大礙。此外，患者右眼曾於

2015年進行雷射治療黃斑部病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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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歷記載患者診斷為右眼多發息肉性脈絡膜血管病變（Polypoidal 

Choroidal Vasculopathy, PCV），左眼老年性黃斑部病變（Age-related Macular 

Degeneration, AMD）。患者主訴右眼出現中心暗點（Central Scotoma）與視

物變形（Metamorphopsia）數週，先前於德安診所就醫時，醫師推測屬濕性

老年性黃斑部病變。 

根據患者病歷顯示，其數次視力檢查結果如下表： 

表 1.11-1「進」船船長視力檢查結果表 

時 間 右 眼 左 眼 

民國 111 年 12 月 21 日 0.05 0.5 

民國 112 年 03 月 01 日 0.25 0.63 

民國 112 年 04 月 12 日 0.16 0.5 

民國 112 年 06 月 07 日 0.5 0.5 

民國 112 年 08 月 02 日 0.5 0.7 

民國 112 年 11 月 01 日 0.4 0.5 

受訪者表示，患者於民國 111 年底時，右眼視力只有 0.05 無法看清楚

只能依靠左眼，用一眼觀察時視覺立體感會變差。最近民國 112年 11月視

力檢查，右眼 0.4左眼 0.5不佳，夜間視力會更差。 

受訪者稱，無法評估這樣的視力情況，是否適合在夜間駕駛操作船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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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醫療與病理 

1.12.1「進」船與平安輪當值船員之視力檢驗 

根據「進」船船長在成大醫院眼科病歷資訊，患有老年性黃斑部病變，

其右眼病況較左眼嚴重，曾進行數次眼科治療。民國 112年 11月 1日（事

故前 24天），「進」船船長最近一次檢查視力，右眼視力為 0.4、左眼視力

為 0.5。「進」船漁航員於事故後至眼科診所檢測視力，右眼最佳矯正視力

為 0.9、左眼最佳矯正視力為 1.0。 

2023 年 5 月 26 日，越南越蘇石油醫學中心（Vietsovpetro Medical 

Center）對平安輪當值的幹練水手之視力檢測報告，該員雙眼視力均為

1.0，視野與色覺正常。 

2024年 2月 2日，越南衛生部國家海事醫學研究所（Vietnam National 

Institute of Maritime Medicine）對平安輪大副之視力檢測報告，該員雙眼

視力均為 1.0，視野與色覺正常。 

1.13 火災 

無相關議題。 

1.14 生還因素 

依娛樂漁業管理辦法第 15 條第 2 款規定，全船乘客已穿著救生衣始

得發航。 

以下分三小節說明：「進」船船員與乘客受傷情況、「進」船落海人員

之解剖報告暨鑑定報告，及「進」船船舷護欄與安全裝備。 

1.14.1「進」船船員與乘客受傷情況 

依據海巡署艦隊分署第四（臺南）海巡隊，對「進」船乘客之調查筆

錄、本會對「進」船船長及漁航員之訪談紀錄，以及事故傷患急診病歷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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診斷證明書，「進」船長偕同漁航員駕駛「進」船載 14名乘客出海釣魚前，

2人向乘客說明救生衣放置位置與穿著救生衣接受安檢所人員檢查。出海

後，14名乘客均未穿著救生衣。 

「進」船與運輸駁船發生碰撞前，船長站立於駕駛臺操作船舶，漁航

員坐在通往住艙的樓梯口。船艙內另有 5名乘客，其中 1名乘客位於駕駛

臺前下方住艙及 4 名乘客坐於駕駛臺後方兩側座位。艙外甲板有 9 名乘

客，其位置分別為 1 名乘客位於船艏左側走道（該名落海乘客），2 名乘

客位於左舷走道，2名乘客位於右舷走道及 4名乘客坐於船艉座位。 

根據現場勘查，船長因腹部撞擊舵輪造成腸繫膜撕裂傷及腹內出血、

頭部撞擊駕駛臺造成鼻骨骨折並昏倒。漁航員被脫落滅火器砸到左腳掌，

造成蹠骨骨折；其餘乘客多為向前摔倒造成擦傷、挫傷及撕裂傷。碰撞後

「進」船電力中斷無燈光，多名乘客撥打手機報案。 

碰撞後位於船艏左側之乘客於碰撞後落海失蹤，同行友人大聲呼喊其

名字並以手電筒照射海面搜尋。之後由海岸巡防艇進行落海人員搜救，並

出動空偵機搜尋。「進」船與海巡單位聯繫後，曾被要求擊發信號彈確認

位置。人員疏散方面，友船「南極星」遊艇前來接駁 4名受傷乘客，「進」

船船長因傷勢較重呼吸困難，由巡防艇載回隊部碼頭後送醫。 

1.14.2「進」船落海人員之解剖報告暨鑑定報告 

民國 112 年 12 月 5 日（事故後第 10 日），海岸巡防巡署金馬澎分署

南北寮漁港安檢所人員執行岸巡勤務時，於澎湖縣湖西鄉北寮村奎壁山北

方約 1 公里處之番沙尾潮間帶發現 1 名不明罹難者，後由澎湖縣政府警

察局馬公分局報請澎湖地方檢察署進行司法相驗。 

依據法務部法醫研究所血清證物鑑定書，經 DNA鑑定確認該名罹難

者為 11 月 25 日「進」船落海失蹤人員。另依據解剖報告書暨鑑定報告

書，其身體無明顯傷害存在死亡原因應為生前落水，導致溺水、窒息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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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3「進」船船舷護欄與安全裝備 

根據事故前照片，船艏區域的金屬護欄共有 14 根支撐架（詳圖 1.1-

3）；根據現場勘查，本航次「進」船船艏區域的金屬護欄共有 6根支撐架

（詳圖 1.3-1、圖 1.14-1）。駕駛臺兩側舷牆約高 85 公分（詳圖 1.14-2），

無護欄；可架設釣魚釣組。駕駛臺前段前方有 1 臺階約高 30 公分，舷牆

約高 58公分（詳圖 1.14-3），無護欄；接近船艏部分有架設金屬護欄，高

度約 84公分（詳圖 1.14-4）。 

根據訪談紀錄與現場勘查，本航次航行中，「進」船船上載有個人漂

浮設備（Personal Flotation Device）23件，救生圈 2部，信號彈 4枚。23

件個人漂浮設備中，22件為浮力助具（Flotation Aid），1件為兒童救生衣

（Life Jacket）且有標示港口及船名。浮力助具與兒童救生衣表面均附有

反光條，但無發光裝置。 

根據訪談紀錄，「進」船駕駛臺內有船員 2 人，4 名釣客，另 1 名釣

客躺臥於住艙。碰撞前，左舷走道有 3名釣客未穿著救生衣站立著；右舷

走道有 2名釣客未穿著救生衣站立著，船艉有 2名釣客。「進」船航行中，

該名落海釣客未穿著救生衣於船艏左舷整理釣組，「進」船船艏左舷第 2

欄杆處與工作平臺右方碰撞。碰撞後，「進」船全船斷電，事後是由同行

釣客向船長及漁航員反映有人落海，隨即展開海上搜救與向外通報請求救

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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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4-1 「進」船船艏區域的金屬護欄外觀圖（6根支架） 

 
圖 1.14-2 「進」船駕駛臺兩側舷

牆外觀圖 

 
圖 1.14-3 「進」船駕駛臺前段有

1臺階及舷牆外觀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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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4-4 「進」船船艏護欄高度約

84公分 

 

1.15 現場測量與撞擊資料 

無相關議題。 

1.16 測試與研究 

1.16.1 「進」船與運輸駁船之碰撞部位油漆檢驗 

民國 112 年 11 月 28 日與 29 日，本會專案調查小組於對「進」船與

運輸駁船之碰撞部位採證油漆樣本。之後，由「進」船船東及台傳環海委

託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綠能與環境研究進行油漆檢驗17（報告詳附錄

3）。以下摘錄檢測報告結果。 

1. 「運輸駁船」附著白色碎片與「進」船油漆相似度 94.6%。 

2. 「進」船左船頭附著紅褐色痕跡與「運輸駁船」油漆相似度 97.7%。 

                                           

17 分析儀器: Bruker Vertex 80V 傅立葉轉換紅外線光譜儀；參考 ASTM E2937-18 Standard Guide For 

Using Infrared Spectroscopy In Forensic Paint Examin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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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 組織與管理 

1.17.1平安輪與運輸駁船之管理 

平安輪船舶所有人為越南 Petro Vietnam Technical Services Corporation，

管理公司為 PTSC Marine，持有美國驗船協會（ABS）核發之船級證書18及

中國驗船中心核發之船級證書19。平安輪持有越南航政主管機關核發有效之

安全管理證書（Safety Management Certificate, SMC）與符合證書（Document 

of Compliance, DOC）20。 

運輸駁船所有人及船舶安全管理機構為臺灣港務港勤股份有限公司，

為台船環海租用。該運輸駁船持有我國航政主管機關核發之國籍證書及船

舶檢查證書；持有中國驗船中心核發有效之船級證書21及我國航政主管機關

核發有效之船舶安全管理證書22。 

嘉時航運主管於事實資料確認會議中表示：（1）平安輪的船舶熟悉及

駕駛臺航儀熟習訓練，皆屬於國際法規相關規範已明定在船舶營運章程並

執行。（2）管理公司於船舶 2023年 7月到港時，已進行訪船解說本合約相

關資訊及作業流程。（3）管理公司作業手冊中亦有提供船上航行員訓練相

關流程（詳第 53頁）。 

1.17.2「進」船之安全管理 

「進」船為私人所有。民國 111年 11月 14日，「進」船船東委託耿發

企業有限公司進行船舶無線電臺審驗及和換照申請作業。「進」船持有臺南

市政府核發有效之漁業執照23，載有資訊：船員人數 2人、3部汽油機缸、

我國近海及沿岸海域、乘客定額 17 名；通信設備為船舶自動辨識系統

                                           
18 核發日期民國 112年 6月 22 日。 
19 核發日期民國 112年 9月 4 日。 
20 核發日期民國 108 年 6月 14 日。 
21 核發日期民國 109 年 12 月 7 日。 
22 核發日期民國 110年 1月 25 日。 
23 核發日期民國 111年 11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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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S）。主要設備目錄，包含：航行燈 4盞、環照燈 2紅 1白、羅經 1部、

成人救生衣 21件、兒童救生衣 2件、救生圈 2具等。電信設備欄位，包含： 

1 臺應急指位無線電示標 EPIRB、1 臺單邊帶（Single-Sideband Emission, 

SSB）無線電對講機、1臺 VHF及 1臺雙邊帶（Double Sideband, DSB）無

線電對講機，查無 AIS欄位。「進」船持有我國主管機關核發有效之船舶無

線電臺執照24，該審驗報告註記 EPIRB安裝於左舷。 

1.17.3「進」船 EPIRB之安裝與審驗 

經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委託耿發企業有限公司執行「進」船 EPIRB

的檢驗工作。耿發企業有限公司未留存檢該次檢驗照片。國家通訊傳播委

員會、漁業署、航港局與耿發企業有限公司無人知曉，「進」船 EPIRB為何

出現在住艙未安裝。 

事後，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代表表示:「EPIRB係屬船舶無線電信設備，

其性能標準及裝設，均應符合「船舶設備規則第七編」之規定。有關 EPIRB

的安裝規定，係經參照交通部 94年 3月 2日頒定之「緊急指位無線電示標

(EPIRB)作業應注意事項 1.3」。該公函的正本收文單位，包含海巡署、漁業

署、各港務局等。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基於維護無線電頻率和諧共用之職

權，針對船舶無線電臺所發射頻率是否符合「船舶設備規則第七編」規範

辦理審驗，如屬 EPIRB者，並加測其發射之水上行動業務識別號碼（MMSI）

是否正確，經審驗合格後核發電臺執照。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不具船舶專

業知能，無法明確定義及確認 EPIRB之正確安裝位置。」 

1.18 相關法規及文件 

與本案相關法規及參考文件計有：平安輪管理公司作業手冊、小船檢

查丈量規則、漁船船員管理規則、娛樂漁業管理辦法、漁船一等船長訓練

教材、國際海上避碰規則（COLREGs25）、航海人員訓練、發證及當值標準

                                           
24 核發日期民國 111年 11 月 24 日。 
25 國際海上避碰規則（Convention on the International Regulations for Preventing Collisions at Sea, 1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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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公約（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n Standards of Training, Certification and 

Watchkeeping for Seafarers and its Code, STCW）及國際漁船船員培訓、發證

和值班標準公約（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n Standards of Training, 

Certification and Watchkeeping for Fishing Vessel, STCW-F），分別摘錄如下： 

1.18.1 平安輪管理公司作業手冊 

依據管理公司作業手冊，與本案相關者有兩部分：近海支援船的營運

手冊（Operations of Offshore Support Vessels26，原文詳附錄 4）及錨處理拖

曳手冊（Anchor Handling Towing Manual27，原文詳附錄 4），摘錄中譯內容

如下: 

1.18.1.1 近海支援船的營運手冊 

6.3.9.12 避碰措施 

⚫ 請務必透過所有可用的手段（例如聲響信號、以 VHF來聯繫

其他船舶等）儘早確認她船的航行意圖。 

1.18.1.2 錨處理拖曳手冊 

2.0 拖帶作業 

目的 

    為船上人員進行安全、成功拖帶操作提供指示和指南 

範圍 

    這適用於所有從事拖帶作業船舶，無論是在海上、港口或油田。 

責任 

                                           
26 PMA-SOM-07-05，發布日期西元 2022 年 7月 1日。 
27 PMA-SOM-07-05，發布日期西元 2022 年 7月 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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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責任適用於拖帶作業： 

⚫ 合約安裝的拖曳作業已妥善規劃。 

⚫ 以 OIM（Offshore Installation Manager）為代表的裝置所有者

負責營運公司負責確保整個規劃並獲得拖曳作業所需的批

准。 

⚫ 指定船舶（領頭拖船）應制定航行計畫並與協調安裝相關事

宜。 

⚫ 若拖帶拖船多於一艘，海上設施經理應指定一名領頭拖船。 

⚫ 領頭拖船船長負責拖帶操作導航。 

⚫ 如果船長通知拖帶距離超過 600海浬（鑽孔機平臺），負責操

作之經理必須立即通知保險承保人，並確保延長拖航的保險

範圍。 

⚫ 船長負責確保拖帶作業安全、成功地進行。應確保被指派執

行基本職責船上人員安全、正確地履行這些職責，遵守本手

冊中說明和指南。船長也應確保船上有適當的拖帶設備。 

⚫ 大副負責拖曳裝置的準備和維護，並監督船員連接／斷開拖

纜。 

⚫ 輪機長負責維護和操作拖帶用絞車。 

1.18.2 小船檢查丈量規則 

第 3條 本規則適用於自發布日起建造之小船，現成小船經重大之

修理或改裝時，航政機關得視該小船之現況，使其儘可能

符合本規則之規定。 

第 10 條 新建造之小船及變更設計之小船，申請特別檢查時，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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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其設計說明書及設計圖一併送請航政機關核定後，始得

動工。載客動力小船之設計圖應經合格造船技師簽證，始

得辦理。 

第 13條 小船檢查合格後，航政機關得於必要時抽查之，遇有發覺

其設備與小船執照所載不符時，應通知補充或改正，在未

補充或改正前，其情節重大足以危及人命安全者，應依本

法第七十四條第三款規定，不得航行。 

第 50條 載客小船救生衣之配備，除按核定全船人數每人一件外，

另應增備數量至少為核定乘客定額百分之十適於兒童使

用之救生衣。前項適於兒童使用之救生衣數量，航政機關

得指定特定航線或時段，應增備至百分之二十。每件救生

衣應裝置鳴笛一只。航行於沿海之載客小船，其救生衣並

應附繫救生衣燈一只。小船救生圈及救生衣等設備，應標

示船名。前項救生圈應另標示小船註冊地。 

1.18.3 漁船船員管理規則 

第 3 條 船員、觀察員及檢查員應領有漁船船員手冊，幹部船員並

應領有幹部船員執業證書，依就業服務法僱用之外國籍船

員應領有外國籍船員證。 

第 24條 船長負責全船之安全及管理事宜，其職掌如下： 

四、 漁船漁具及航海、漁撈儀器等之使用與保養。 

五、 應熟知本船之構造與性能，並隨時注意安全檢查；

卸任時，應將本船特性及有關紀錄告知並移交繼任

之船長。 

十、 航行中遇有下列情事，應將事實始末、時間地點詳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K0070044&flno=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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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記載於航海日誌，檢送最初到達港之航政及漁業

主管機關： 

（一）本船遭遇海難及危險事項。 

（二）發現他船碰撞或遇難。 

（三）救護遇難船隻或人命。 

（四）對於船員過失處分。 

（五）船上所載人員失蹤、死亡、傷害、染

患傳染病。 

（六）其他重要事項。 

1.18.4 娛樂漁業管理辦法 

第 8條 經營娛樂漁業之漁業人，應填具申請書，並檢附下列文件，向該

管主管機關申請核發娛樂漁業執照： 

一、 服務於娛樂漁業漁船之船員所領幹部船員執業證書或營業

用動力小船駕駛執照。 

二、 通信設備證照影本。 

三、 責任險及個人傷害險契約影本。 

四、 船舶檢查紀錄簿、船舶檢查證書或小船執照影本。 

五、 新建造者，其核准建造函。 

六、 兼營娛樂漁業者，其原領特定漁業執照影本。 

七、 以公司、商號申請者，其登記證明文件及事業計畫書。 

八、 依第 14條規定應裝設船位回報器（以下簡稱 VMS）者，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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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對外漁業合作發展協會測試 VMS 主

動回報船位之合格證明文件影本。 

九、 依第 14條之一規定裝設船舶自動識別系統船載臺（以下簡

稱 AIS）之證明文件影本。 

第 12條 

1.（略） 

2.總噸位未滿二十之娛樂漁業漁船，其船長應具有下列資格之一： 

一、持有營業用動力小船駕駛執照。 

二、同時持有漁航員及輪機員兩種幹部船員執業證書。 

三、持有漁航員幹部船員執業證書，其船員持有輪機員幹部船

員執業證書。 

第 14 條 娛樂漁業漁船應裝設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 VMS、無線電對講

機（DSB）及應急指位無線電示標（EPIRB）；其通訊範圍距漁

業通訊電臺（以下簡稱通訊電臺）24浬以外者，應增設單邊帶

無線電話臺（SSB），並由取得合格證照之話務人員負責操作。

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免裝設 VMS： 

一、 舢舨、漁筏。 

二、 總噸位未滿五。 

三、 依第 14條之一規定裝設 AIS。 

第 15 條 娛樂漁業漁船發航前，漁業人或船長應確認完成下列事項，

始得發航： 

一、 蒐集氣象及海象資料，並向乘客說明之；當地預報風力未達

七級或氣象或海象對乘客無安全顧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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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全船檢查妥善，向乘客說明相關救生設備；全船乘客已穿著

救生衣。 

第 24條  

1. 娛樂漁業漁船於搭載乘客從事娛樂漁業活動前，有下列各款

情事之一者，主管機關應即時制止其發航，並依有關規定處

分： 

一、 搭載乘客超過乘客定額。 

二、 乘客未依第 15條第二款規定穿著救生衣。 

2. 前項各款之檢查及即時制止，中央主管機關得委託海岸巡防

機關為之。 

1.18.5 漁船一等船長訓練教材 

摘錄漁業署編製之漁船一等船長訓練教材，第 11章漁民與漁船安全規

則，相關內容如下： 

六、 救生設備與緊急事件 

(四) 落水人員 

⚫ 瞭望值班人員應警告所有船員「有人落水」的情況。 

⚫ 船員應盡快將帶有浮式煙幕筒或照明的救生圈扔進水裡，

作為標記。 

⚫ 應有船員位於盡可能高的位置，以保持能看見落水人員。 

⚫ 應警告本地區所有其他船舶和搜尋與救助當局。並升起

ICS（1969 年國際信號碼）旗"O"，特別是在外國漁船附近

作業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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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船長應考慮天氣條件，執行適當的航線反轉。 

⚫ 當靠近落水人員時，為將其救到船上，船員應準備升降機

或吊索。 

⚫ 若需要，一個穿有浸水保溫服的船員應在場，準備進入水

裡幫助受害者。 

⚫ 若需要，一個船員應準備做人工呼吸或體溫過低治療。  

⚫ 船員應準備網具或收回裝置來幫助把受難者救回船上。 

⚫ 船長應使船舶逆風對著受難者，在船尾佈置一個船員，確

保受難者沿著升降機所在的同側靠過來。 

⚫ 若可能，船員應將受難者以水平姿勢救回船上。 

       (略) 

八、 航行安全和無線電通信 

(二) 航行安全 

⚫ 操舵裝置應總是保持在工作狀態，並在船舶每一次出海前

檢查。 

⚫ 當和其他船舶靠得很近時、在能見度很差的情況下或在其

他危險情況下，不應在狹窄水域中使用自動操舵，除非在

必要時可立即有人 接手轉為手動控制。 

⚫ 《國際海上避碰規則》要求不論在什麼時候都應保持適當

的瞭望。 

⚫ 在公海上和在適於海船航行的所有水域的所有船舶，應嚴

格遵循 《國際海上避碰規則》的規定,除非適用地方當局為

特定地區（如港口、河流、湖泊和內陸航道）制定的特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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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的情況。 

⚫ 避碰規則規定了不同船舶要顯示的號燈和號標，以及在能

見度受限制下的聲響信號和行為，以及在不同環境下航行

的操舵和航行原則。 

1.18.6 國際海上避碰規則 

摘錄自國際海上避碰規則，相關內容中譯內容如下：  

⚫ 第 5條 瞭望 

各船應經常運用視覺、聽覺及各種適合當前環境所有可使用之方法，

保持正確瞭望，以期完全瞭解其處境及碰撞危機。 

⚫ 第 6條 安全航速 

每一船在任何時候都應以安全航速行駛，以便能採取適當而有效的

避碰行動，並能在適合當時環境和情況的距離以內把船停住。 

在決定安全航速時，考慮的因素中應包括下列各點： 

1. 對所有船舶： 

(1) 能見度情況； 

(2) 通航密度，包括漁船或者任何其他船舶的密集程度； 

(3) 船舶的操縱性能，特別是在當時情況下的衝程和旋回性能； 

(4) 夜間出現的背景亮光，諸如來自岸上的燈光或本船燈光的反

向散射； 

(5) 風、浪和流的狀況以及靠近航海危險物的情況； 

(6) 吃水與可用水深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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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對備有可使用的雷達的船舶，還應考慮： 

(1) 雷達設備的特性、效率和局限性； 

(2) 所選用的雷達距離尺規帶來的任何限制； 

(3) 海況、天氣和其他干擾源對雷達探測的影響； 

(4) 在適當距離內，雷達對小船、浮冰和其他漂浮物有探測不到

的可能性； 

(5) 雷達探測到的船舶數目、位置和動態； 

(6) 當用雷達測定附近船舶或其他物體的距離時，可能對能見度

作出更確切的估計。 

⚫ 第 7條 碰撞危機 

1. 每一船舶都應使用適合當時環境和情況的一切有效手段斷定是

否存在碰撞危險，如有任何懷疑，則應認為存在這種危險。  

2. 如裝有雷達設備並可使用的話，則應正確予以使用，包括遠距離

掃描，以便獲得碰撞危險的早期警報，並用雷達測繪或與其相當

的系統對探測到的物標進行觀察。  

3. 不應當根據不充分的資料，特別是不充分的雷達觀測資料作出推

斷。 

4. 在斷定是否存在碰撞危險時，考慮的因素中應包括下列各點： 

(1) 如果來船的羅經方位沒有明顯變化，則應認為存在這種危險； 

(2) 即使有明顯的方位變化，有時也可能存在這種危險，特別是

在駛近一艘很大的船舶或拖曳船組時，或是近距離駛近他船

時。為避免碰撞所採取的任何行動必須遵循本章各條規定，

如當時環境許可，應是積極並及早地進行和充分注意運用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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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船藝。 

⚫ 第 8條 避免碰撞的行動 

(a)  為避免碰撞所採取的任何行動必須遵循本章各條規定，如當時

環境許可，應是積極並及早地進行和充分注意運用優良船藝。 

(b)  為避免碰撞而作的航向和（或）航速的任何改變，如當時環境

許可，應大得足以使她船用視覺或雷達觀測時容易察覺到;應避

免對航向和（或）航速作一連串的小改變。 

(c)  如有足夠的水域，僅藉改變航向，可能即為避免逼近情勢之最

有效措施，但必須及早堅定行之，方可不致發生另一逼近情勢。 

(d)  為避免與她船碰撞而採取的措施，應能以安全的距離通過。應

審慎校測此避讓措施之有效性，直到最後駛離她船至完全通過。 

(1) 如需為避免碰撞，或須留有更多時間來研判當前情勢，船

舶應當減速或用停俥或倒俥，以制止船舶前進。 

依規則規定不得妨礙她船通過或安全通過之船舶，在情況

需要時，應及早採取措施，確保有足夠之水域以供她船通

過。 

(2) 規定不得妨礙她舶通過或安全通過之船舶，當駛近她船而

有碰撞危機時，仍不得免除此項責任並應於取措施時，充

分考慮本章各條可能要求採取之措施。 

(3) 當兩船相互接近導致碰撞危機時，非讓路船仍應完全遵守

本章各條之規定。 

⚫ 第 16條 讓路船舶之措施 

凡依規定應避讓他船之船舶，應盡可能及早採取明確措施，遠離他

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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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8條 船舶間之責任 

除第 9條、第 10條及第 13條另有規定外： 

1、航行中動力船舶，應避讓下列船舶: 

(1) …(略) 

(2) 運轉能力受限制之船舶。 

⚫ 第 20條 號燈和號型 

1、 本章條款在各種天氣中都應遵守。 

2、 有關號燈的各條規定，從日沒到日出時都應遵守。在此時間內不

應顯示別的燈光，但那些不會被誤認為本規則條款訂明的 號燈，

或者不會削弱號燈的能見距離或顯著特性，或者不會妨礙正規瞭

望的燈光除外。 

⚫ 第 22條 號燈的能見距離 

本規則條款規定的號燈，應具有本規則附錄一第 8 節訂明的發光

強度，以便在下列最小距離上能被看到： 

1、 長度為50米或50米以上的船舶： 

桅燈，6海里； 

航燈，3海里； 

艉燈，3海里； 

一拖帶燈，3海里； 

白、紅、綠或黃色環照燈，3海里。 

⚫ 第 24條 拖帶和頂推 

1. 機動船當拖帶時應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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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垂直兩盞桅燈，以取代第 23 條 1 款（1）項或 1 款（2）項

規定的號燈。 

5、除本條7款所述者外，一艘被拖船或被拖物體應顯示： 

(1) 兩盞舷燈； 

(2) 一盞尾燈； 

7、一艘不易覺察的、部分淹沒的被拖船或物體或者這類船舶或物

體的組合體應顯示： 

(3) 如長度超過 100公尺，在（1）和（2）項規定的號燈之間，

另加若干環照白燈，使得這些燈之間的距離不超過 100 公

尺； 

(4) 在最後一艘被拖船或物體的末端或接近末端處，顯示一個

菱形體號型，如果拖帶長度超過 200 公尺時，在盡可能前

部的最易見處另加一個菱形體號型。 

8、凡由於任何充分理由，被拖船舶或物體不可能顯示本條第5或7

款規定的號燈或號型時，應採取一切可能的措施使被拖船舶或

物體上有燈光，或至少能表明這種船舶或物體的存在。 

⚫ 第35條 操縱和警告信號 

4. 當互見中的船舶正在互相駛近，並且不論由任何原因，任何一船

無法瞭解他船的意圖或行動，或者懷疑他船是否正在採取足夠的

行動以避免碰撞時，存在懷疑的船應立即用號笛鳴放至少5短聲

而急的聲號以表示這種懷疑。該聲號可以用至少5次短而急的閃

光來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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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7 航海人員訓練、發證及當值標準國際公約 

摘錄自 2010 年航海人員訓練、發證及航行當值標準國際公約28

（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n Standards of Training, Certification and 

Watchkeeping for Seafarers, STCW），第 4章航海人員航行值班應遵守的基

本原則相關內容中譯如下： 

第 4-1 部分 － 航行當值應遵守之原則 

履行航行當值 

29 負責航行當值員在有需要時,應毫不猶豫地操舵、操俥及使用音響

信號裝置。但可能時應及時通知所擬改變之機器轉速，或依可適用

之程序有效使用安裝於駕駛臺之無人值守機艙之機器控制盤。 

…（略）… 

能見度受限制（Restricted Visibility） 

45 當能見度遭受或預期受限制時，負責航行當值員之首要職責遵守

「1972年國際海上避碰規則」有關規定，尤應注意霧號之施放，以

安全航速航行，並使主機備便，俾立即操船。此外負責航行當值員

應： 

1 報告船長； 

2 佈置正確瞭望位置； 

3 打開航行燈； 

4 操作並使用雷達。 

黑夜期間 

                                           

28 https://www.imo.org/en/ourwork/humanelement/pages/stcw-conv-link.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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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船長及負責航行當值員在安排瞭望職責時，應允分考慮駕駛臺設備

與可使用之航儀、其使用上限制、所實施之程序及安全措施。 

1.18.8 國際漁船船員培訓、發證和值班標準公約 

摘錄國際漁船船員培訓、發證和值班標準公約 29（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n Standards of Training, Certification and Watchkeeping for Fishing 

Vessel Personnel, STCW-F），第 4章漁船航行值班應遵守的基本原則相關內

容中譯如下： 

4.4 航海設備 

4.4.1 負責值班的高階船員應最有效地利用所有他們可以使用的導

航設備。 

4.4.3在需要的情況下，值班駕駛員應毫不猶豫地使用舵、引擎、聲

光訊號裝置。 

4.6瞭望 

4.6.1應依照 1972年《國際海上避碰規則》規則 5保持適當的瞭望。

其目的應為： 

4.6.1.1 透過視覺和聽覺以及所有其他可用的手段對操作環境的任

何重大變化保持持續的警覺狀態； 

4.6.1.2充分評估碰撞、擱淺及其他航行危險的情況及風險； 

  

                                           
29 https://www.imo.org/en/ourwork/humanelement/pages/stcw-f-convention.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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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 事件序 

民國 111年 11月 14日至 112年 12月 5日期間，與本事故發生之重要

事件順序如表 1.19-1。 

表 1.19-1 事件順序表 

日 期 / 時 間 內 容 說 明 資料來源 

111年 11月 14日 

「進」船辦理船舶無線電臺審驗，審驗報告註記有安裝

1 臺應急指位無線電示標（EPIRB）、安裝 1 臺 VHF無

線電設備 

相關證書 

111年 11月 14日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委託耿發企業有限公司執行「進」

船 EPIRB的檢驗工作。 

耿發企業有限公司未留存檢該次檢驗照片。 

公文文件 

111年 11月 15日 
「進」船取得臺南市政府漁業執照，通信設備註記有

「船舶自動辨識系統（AIS）」。 
相關證書 

111年 11月 15日 

| 

112年 11月 25日 

僅 112年 9月 13日，「進」船 AIS 航跡紀錄於航政主

管機關的電腦主機。 

漁政主管機關亦查無「進」船 AIS 航跡與漁船監控系

統（VMS）航跡。 

AIS 資料 

112年 11月 24日 

0600時 

| 

1730時 

約 0600時，平安輪在興達港錨地進行運輸駁船的拖帶

組合作業； 

1542 時平安輪由興達港出發拖帶運輸駁船出港，駁船

船上載運一套風電基架（Jacket），預計運到彰化外海

中能風場安裝。 

AIS 資料 

11月 24日 

1534時 

平安輪船員與台船環海工程人員完成 Jacket Sea 

Fastening & Barge Inspection Checklist，包括運輸駁船

的航行燈。 

平安輪 

文件 

11月 25日 

約 1540時 
平安輪拖帶運輸駁船駛離興達港北上航行。 AIS 資料 

1730時 

| 

1800時 

平安輪船長接班給大副負責航行指揮，駕駛臺另有 1名

幹練水手。 

2 部 ARPA雷達運作正常，AIS 運作正常。 

平安輪導航燈、拖曳燈和警示燈，駁船的側面和頂部燈

光，均開啟。 

訪談 

現場勘查 

1801時 
平安輪位於安平港西南外海約 6.5浬，航速 2.9 節，航

向 350度。 

AIS 資料 

岸際雷達 

1806時 
安平漁港海巡署安檢所人員執行「進」船安檢，「進」

船駛出安平漁港。 
訪談 

1816時 
「進」船航向約 260度，航速從 7節增至 17節。 

「進」船 AIS 關閉；GPS 及電子海圖運作正常。 

岸際雷達 

現場勘查 

1820時 「進」船所有乘客均未穿著救生衣，多名人員站立船舷 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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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期 / 時 間 內 容 說 明 資料來源 

兩側準備釣漁器具。 

1823時 

| 

1825時 

「龍」船船長以雷達發現平安輪後方的工作平臺，並展

開避讓。 

平安輪大副以目視及 ARPA 發現區域有許多漁船，也

發現幾艘漁船從安平漁港出港，為避免 ARPA 雷達的

多次警報可能造成的混亂，他關閉警戒警報器。 

岸際雷達

訪談 

1826時 

平安輪大副看見「龍」船高速靠近平安輪右船舷，「龍」

船從運輸駁船右舷後方穿越至左舷後方。 

平安輪位於安平港西方海面約 6.6浬，航速 2.6 節，航

向 339度。 

訪談 

AIS 資料 

岸際雷達 

1830:38 時 
「進」船位於平安輪東方約 1.67 浬，航向 260 度，航

速 17.3節。 
岸際雷達 

1834:03時 
「進」船位於平安輪東方 0.59 浬，航向 276 度，航速

15.5 節。 
岸際雷達 

1836:38時 
「進」船位於平安輪東南方約 0.22 浬，航向 266 度，

航速 13.7節。 
岸際雷達 

1836:48 時 
「進」船駕駛臺前方照明燈首次出現在平安輪駕駛臺

右後方。 

平安輪

CCTV 

1836:53 時 

「進」船船艏撞擊到運輸駁船右舷，全船斷電無照明；

1 名乘客從船船艏落海；「進」船船長撞擊駕駛臺航儀

後昏迷。 

平安輪

CCTV 

訪談 

1837時 

| 

1844時 

「進」船之後失去動力並從運輸駁船前方橫越 

平安輪大副使用探照燈「進」船，之後繼續向北航行 

「進」船船員重新啟動 1 部主機與恢復電力 

乘客與「進」船船長發現少 1名乘客，隨即展開搜救。 

平安輪

CCTV 

訪談 

1845時 

| 

1847時 

「進」船乘客使用電話報案及求援。 

「進」船船長恢復意識。 

「進」船船長與船員開始尋找落海乘客。 

訪談 

約 1930時 
安平 VTS 通知平安輪，該船轉向返回事故海域協助搜

救。 
訪談 

1920時 

| 

1940時 

友船協助「進」船將 4 名重傷乘客送至岸上，後送醫

院治療。 
訪談 

約 2205時 「進」船由駛入安平漁港。 
岸際雷達 

訪談 

112年 12月 5日 

約 1110時 

海巡署金馬澎分署第七岸巡隊於澎湖奎壁山岸際海灘

發現該名落海乘客遺體。 
公文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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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附錄 1「龍」船橫越平安輪期間之 CCTV截圖 

附錄 2「進」船橫越平安輪期間之 CCTV截圖 

附錄 3平安輪拖曳作業管理手冊摘錄 

附錄 4「進」船與運輸駁船之碰撞部位油漆檢驗報告 

附錄 5「進」船娛樂漁業漁船航行計畫資料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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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 「龍」船橫越平安輪期間之 CCTV 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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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 「進」船橫越平安輪期間之 CCTV 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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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3 平安輪管理手冊摘錄 

Operations of Offshore Support Vess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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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chor Handling Towing Manu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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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4 「進」船與運輸駁船之碰撞部位油漆檢驗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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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5 「進」船娛樂漁業漁船航行計畫資料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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